附件5

广播电视新闻作品报送要求及推荐表
    所有作品报送时，须用A4纸打印《推荐作品目录》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同时，报送关于履行相关程序（包括作品公示时间、地点、公示结果等情况）的说明，须加盖参评单位公章。
    一、纸质材料报送要求。报送作品纸质材料1套，按照《推荐表》、作品文字稿的顺序装订。同时，报送音视频文件1份（拷U盘，所有文件在一个U盘内即可）。文字稿要求同原播出作品一致，段落清晰完整，文字与标点符号使用正确。
    二、网络系统报送要求。按照有关内容要求，录入电子《推荐表》；将盖章后的纸质《推荐表》及相关表格扫描为PDF版，均上传在“上传推荐表PDF”位置；上传音视频（视频编码格式为AVC（H264）的MP4格式视频/MP3格式音频文件，文件超过1G的，请分割上传，每个文件不能超过1G）。上传作品完整文字稿。

广播电视新闻参评作品推荐表
	作品标题
	
	参评项目
	广播（电视）十项目

	主创人员
	
	编辑
	

	播出单位
	
	播出日期
	年 月 日 时 分
（系列连续报道填写起止时间）

	播出栏目
	
	作品时长
	

	是否使用AI
	如是，请详细说明使用情况

	（作品简介）
采编过程
	

	社会效果
	

	传播数据
	新媒体传播平台网址
	如未在新媒体平台发布，可空缺

	
	阅读量（浏览量、点击量）
	
	转载量
	
	互动量
	

	经我单位审核，该作品内容真实，申报材料情况属实。
（加盖参评单位公章）    （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联系人
	
	手机
	

	参评单位领导签字：


（此表附在每件参评作品前）
新闻节目编排参评作品串联单

	参评节目
	

	时  间
	标  题
	作品体裁
	作品来源
	播出方式

	版块名称：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版块名称：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版块名称：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	时 分 秒
	
	
	
	


注：此表请附在参评作品推荐表后，可根据节目时长及内容另行制作。

“版块名称”栏填写版块设置，如国内新闻、国际新闻、本地新闻等。

“作品体裁”栏填写播出稿件体裁，如消息、评论等。

“作品来源”栏填写播出稿件来源，如新华社、本台自采等。

“播出方式”栏填写口播、插播、连线报道等播出形式。


